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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機會曾在社會上不同界別進行多項性騷擾問
卷調查，但資料零散，昨日發表的是首個具

代表性的全港調查結果。去年3月至6月，平機
會透過電話成功訪問5,027名年齡介乎18歲至
64歲的香港居民（包括外傭），發現受訪者普
遍對性騷擾定義的認知程度頗高，「性騷擾
認知指數」平均分為80.26（100分最高）。
調查發現，受訪前24個月內有工作的
3,928名受訪者當中，11.8%曾於該段
期間遭受職場性騷擾，其中以年輕女
性（18-34 歲）的比率較高（22.5%）。在
曾遭職場性騷擾的受害人中，最常見
是有人當着受訪者面前與其他人談及
有關性的話題或笑話，其次為騷擾者
直接向受訪者講與性有關的言論和笑
話，以及遭人強吻或擦過臀部等不恰
當的身體接觸。另外，55.7%受訪職
場性騷擾的受害人曾在工作時遭遇多
於一種形式的性騷擾。

實習暑期工遇事比例達四分一
平機會高級研究經理葉仲茵昨日在記者
會上指出，研究發現實習生（25.5%）與暑期
工（25%）工作時被性騷擾的機會顯著比長工僱
員為高，而職場性騷擾受害人對上一次被騷擾
的經歷中，最常見的騷擾者是與受害人同一職級
的同事，其次是職級比受害人高的同事，以及機構
的客戶或服務對象。葉仲茵表示，經進一步分析發現，
較大比例的女性受害人被較高職級或擁有較多權力的同事
性騷擾。調查顯示，近八成受訪者曾就最近一次被性騷擾事件
採取行動，主要是避開騷擾者、斥責或要求騷擾者停止騷擾行
為，只有14.7%會向警方、平機會、上司或公司內相關部門作正式舉
報。雖然在採取行動後最常見的結果為騷擾者停止相關行為（80.2%），但亦
有少數受害人被視為「麻煩製造者」（8.6%），甚至遭報復或排斥（6.5%）。

七成旁觀者冷眼旁觀
至於並無採取行動的性騷擾受害人中，絕大部分認為事件並不嚴重

（97.1% )，但亦有54.9%認為性騷擾是「公司的常見情況，見怪不怪」，另有
部分受訪者指投訴機制無效、過程冗長或不知道投訴渠道而作罷。調查亦發
現，41.4%受訪者指對上一次遭受職場性騷擾時有其他目擊者，但近七成旁觀
者並無嘗試介入或阻止事件。平機會行政總監朱崇文認為，香港的性騷擾條例較英國及澳洲等地遲了
十多廿年才訂立，惟港人的認識已日漸加深，亦有更多人站出來舉報，他建議企業及機構設立有效投
訴機制，鼓勵旁觀者勇於發聲。同時，平機會建議立法規定僱主若無採取合理切實可行的步驟以預防
性騷擾，應就其工作場所發生的性騷擾行為負上法律責任。

性騷擾事件時有發生，平等機會委員會昨日發表首個

有關性騷擾的全港調查結果，發現平均每6名受訪者就

有一人（17.8%）在過去24個月內遭受網絡性騷擾；平

均每8名受訪者就有一人（11.8%）在職場遭受性騷

擾。令人意外的是，受訪男性遭網上性騷擾的比例竟略

高過女性1個百分點。在職場性騷擾方面，年輕女性的

比例仍偏高，尤以實習生及暑期工最高危。逾30%騷擾

者為職級較高的同事、客戶或服務對象，最常見的性騷

擾方式是公然談及有關性的話題或笑話。平機會認為，

是次調查反映香港性騷擾情況普遍，建議從教育入手，

改革中小學性教育，同時改變職場文化，以及修訂《性

別歧視條例》，規定僱主若無採取合理切實可行的步驟

以預防性騷擾，應就其工作場所發生的性騷擾行為負上

法律責任。 ◆香港文匯報記者 聶曉輝

遭網上性騷擾 男多過女
職場中招者普遍 8個人就有一個曾受困擾

2017
◆ 190宗

■ 87宗

（45.8%）

2018
◆ 320宗

■ 136宗

（42.5%）

2019
◆ 336宗

■ 153宗

（45.5%）

2020
◆ 314宗

■ 143宗

（45.5%）

2021
◆ 302宗

■ 183宗

（60.6%）

資料來源：平機會《2021年全港性騷擾調查》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聶曉輝

重點調查數據

22.6%

4.6%

◆根據《性
別歧視條例》提出

的投訴

■當中與性騷擾有
關投訴（所佔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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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機會調查顯示平機會調查顯示，，分別有分別有 1717..88%%及及
1111..88%%受訪成年人曾遭受網絡形式及職場受訪成年人曾遭受網絡形式及職場
性騷擾性騷擾。。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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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西方政客污衊抹黑本港警方對「612基金」相關人員採取的正當執
法行動，外交部和外交部駐港公署發言人分別予以嚴正駁斥，敦促外部
干預勢力立即停止充斥意識形態偏見的拙劣政治表演。西方政客口講尊
重法治，實質卻以自己的政治標準、政治利益、意識形態來「定義」法
治，是典型的雙重標準、荒謬邏輯。嚴格落實香港國安法、維護國家安
全是本港事務，任何人妄圖利用政治脅迫、企圖改變香港的司法公義都
不會得逞，只會遭到法治社會的唾棄。

香港警方國安處拘捕了「612人道支援基金」的多名信託人，指控其
涉嫌干犯香港國安法第二十九條「串謀勾結外國勢力或者境外勢力危害
國家安全」罪。警方是次拘捕行動，彰顯了國家主權安全的紅線不容逾
越，任何人違反香港國安法，都要受到法律的追究。但是，美西方政客
信口雌黃，將本港警方依法執法的行動污衊為「消滅公民社會」、「壓
制異見聲音」、「削弱權利和自由」云云，以充滿意識形態偏見的拙劣
政治表演，干預香港事務。

法治精神的基本原則是有法必依、違法必究。香港國安法由全國人大
常委會表決通過並決定列入基本法附件三，特區政府刊憲生效，已成為
香港特區憲制秩序的一部分。香港國安法實施後，有效堵塞了本港維護
國家安全的法律漏洞，推動本港迎來由亂到治的重大轉折，社會發展重
回正軌，港人合法權利與自由受到充分保護。實施香港國安法、保障香
港法治安定，得到市民的一致支持。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都沒有凌駕於法律之上的特權，無論是何
種身份背景或宗教背景，只要違反法律，就必須受到法律懲處，這在任何
地方都是天經地義的。香港警方依照法定職權和法定程序秉公辦案，根據
證據、嚴格依照法律採取拘捕行動，是維護國家安全、捍衛法治與正義的
正當必要之舉，絲毫不會削弱本港居民受基本法保障的基本權利和自由。

外部勢力、西方政客攻擊抹黑本港警方執法的邏輯荒誕絕倫。西方政
客一向把法治掛在嘴邊，但他們的所謂法治，卻要視乎法治的結果是否
符合他們的政治標準、政治利益。在西方政客眼中，只有法律保護他們
想保護的人，才算是法治；如果法律懲治了他們想保護的人，那就不是
法治，就淪為「壓制異見聲音」。判斷法治的標準，要看是否符合西方
政客的利益、好惡，這是以政治凌駕法治，是對法治的最大褻瀆。

外部勢力、西方政客無論是打着「民主」「法治」的旗號，還是「人
權」「自由」的幌子，攻擊本港警方執法，為反中亂港分子喊冤，其實
只是想在香港扶植「政治代理人」，將香港作為遏制中國發展的棋子。
這種圖謀不會得逞、枉費心機。

西方政客信口雌黃褻瀆法治

李家超高票當選後會見傳媒發言時表示，政府施政必
須以解決市民問題為首位，「我會以變革精神重點克服
和解決最迫切、最關注的問題，包括土地房屋供應方面
要精簡程序，多管齊下，提速、提效和提量；以有力的
措施優化醫療護理系統；多措並舉，創造青年的上流機
遇；加快實施規劃建設關愛社會，讓廣大市民得益。」
的確，本港除了居住問題外，醫療、安老、助弱、教育
等與市民基本生活息息相關的民生問題，未能與時俱進
妥善處理，矛盾越積越大，成為本港社會發展的難點痛
點。李家超針對本港民生問題的癥結，以務實創新思
維，提出一系列務實創新方法，讓社會各界、廣大市民
看到破解民生難點痛點、造福市民的新希望。

由上世紀七八十年代開始，本港經濟騰飛，公共房
屋、醫療、安老服務、教育等社會治理和民生服務制度
逐步建立，構建了較為完善的社福「安全網」，令本港
民生服務在相當長時間領先區內其他地區。但本港曾經行
之有效的社會民生保障機制，數十年間未能緊隨時代演
變、民生訴求變化而優化，領先優勢逐步喪失，社會民生
矛盾日漸顯現，影響了本港的社會和諧、穩健發展。

李家超的施政理念和政綱，顯示他明白要破解本港社
會民生難題，必須搞清楚民生保障機制日益失效失色的
癥結所在，以務實貼地、大膽創新的思維，找到切中肯
綮的解決方法。李家超競選政綱的「同建關愛共融社
會」篇章中提出，重視優化醫療護理、安老助弱、提升
教育元素、助力青年發展；社會期望並且相信，他上任
後抓住相關問題的破解要訣，把相關謀劃、建議迅速細
化、果斷落實，可望打破民生困局、為民謀實惠。

醫療護理一直是政府投放資源的重中之重。2019-20年
度，本港醫療衞生開支近1,900億港元。可是，本港醫護
專業長期自我封閉，抗拒輸入海外專業人士，導致公共
醫療體系人手不足問題日趨嚴重，一旦遭遇重大公共衞
生危機衝擊，公共醫療體系就不勝負荷、幾近崩潰；另
外，本港中醫藥服務在民間接受度高、需求頗大，但一

直未列入公共醫療體系中，也難以分擔公共醫療負擔。
為解決影響本港醫護的核心問題，李家超強調支持醫管
局擴展和增加人手、提升住院醫療服務、利用新應用科
技提供服務，強化公共醫療體系的應急能力；同時重視
中醫對本港醫療系統的積極作用，推動公立醫院中西醫
協作診斷治療，這些施政構想和建議，為解決公共醫療
體系人手不足、提升應急能力找到新空間、新出路。

本港人口老化加速，安老服務也是市民關切的重中之
重，佔政府財政支出的比例也極高。但由於本港土地不
足、地價租金昂貴，加上人工成本很高，導致安老服務
的單位成本高而效能低、需求缺口不斷加大。雖然接受
政府的「長者社區服務照顧服務券計劃」的安老服務機
構有100多間，但遠未達到社區照顧服務「零等候」目
標。安老院舍環境狹窄、護理人手不足，在第五波疫情
淪為疫情重災區，更顯示改善安老服務迫在眉睫。

李家超提出研究利用綠化地帶，提供土地興建更多長
者院舍，同時檢討人手不足的問題，改善照顧員工和長
者的比例；優化「長者社區照顧服務券計劃」，促進居
家安老。相關建議汲取第五波疫情的慘痛教訓，作出具
有前瞻性、靈活性的務實規劃，貼地提升安老服務質
素。在競選期間，有意見認為安老服務應放眼大灣區內
地城市，那裏有更優越的環境、更充足的人手支援，政
府的「長者社區照顧服務券計劃」可以延展至大灣區內
地城市，讓本港長者有更好條件頤養天年。

解決跨代貧窮問題，說了多年卻幾無寸進，關鍵在於
政策不到位、執行不給力，基層向上流動機會越來越
少。李家超提出幫助劏房戶學生的「千人計劃」，由政
府直接介入，同時政府、企業和非政府組織共同合作，
這就是以新思維、新路徑精準紓困助弱，凝聚社會智慧
力量，共同推動社會公平和諧進步，自然獲得社會的廣
泛認同和支持。有了這種集思廣益、凝聚共識的良好基
礎，未來新一屆政府推動構建和諧社會的工作，相信會
更加順暢。

準確把脈創新思維 破解民生難點痛點
——第六任行政長官選舉回望前瞻系列社評之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平機會
《2021年全港性騷擾調查》發現，在調查
前24個月內曾使用互聯網的4,689名受訪
者中，17.8%受訪者透露曾遭受網絡性騷
擾，其中又以男性的比例（18.3% ）略高
於女性（17.3% )。調查又發現，愈年輕愈
可能遭受網絡性騷擾，23.3%年輕受訪者
（18-34 歲）曾成為受害者。但《性別歧
視條例》下的性騷擾只涵蓋有特定關係的
人士，例如在同一工作場所的同事、教職
員工之間、教練和學徒等，並不涵蓋網絡
上互不認識的網民。無法可依情況下，受
害人只能向相關網絡平台作出投訴，或離
開該平台。
網上性騷擾形式方面，最常見包括收到

不雅照片或影片、收到有性含意的訊息，
以及有人向受害人發出涉及性的言語或有
關性的笑話，當中不少人曾遭受多於一種
形式的網絡性騷擾。另外，4.8%受訪者曾
在未經其同意下，被他人在網上發放其不
雅圖像或影片，平機會指比率雖然較低，
但該種屬影像性暴力的性騷擾非常嚴重。
平機會行政總監朱崇文指出，今次調查

未有分析男性遭受較多網上性騷擾的原
因，但提醒市民單是分享裸露照片已構成
性騷擾行為，日常處理投訴上亦觀察到男

性較多分享裸露照片，以及與性有關的話題與笑
話。由於《性別歧視條例》下的性騷擾只涵蓋有特
定關係的人士，例如在同一工作場所的同事、教職
員工之間、教練和學徒等，並不涵蓋網絡上互不認
識的網民，他呼籲受害人向該網絡平台投訴、透過
網民力量停止相關行為，或離開該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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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機會重點建議
●政府應考慮修訂《性別歧視條例》，無採取合
理、切實可行步驟，以預防性騷擾的僱主，需就
共同工作場所的使用者、顧客或客戶對其僱員的
性騷擾行為負上法律責任

●教育局應考慮盡快徹底改革小學和中學的性教
育，加強性別平等和兩性關係的元素，包括網絡
性騷擾和影像性暴力

●中學、辦學團體及高等教育院校向學生提供有關
性騷擾認知的培訓，並教授有關應對性騷擾的技
巧和知識

●平機會與政府統計處應合作定期進行具代表性的全
港住戶統計調查，以找出和監察包括數碼世界在
內的不同公共生活領域會發生性騷擾的風險因素

●香港交易所應考慮檢視《上市規則》內的《環
境、社會及管治報告指引》，加入採用反性騷擾
政策為主要性別平等策略之一，規定上市公司發
行人須將之在其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內披露

●僱主應制定清晰的企業反性騷擾政策、建立有效
的投訴處理機制，以及定期向員工提供加強反性
騷擾認知的培訓

●僱主應鼓勵可能遭受性騷擾的僱員勇敢發聲

●從事面對客戶的行業，相關公司或機構應提升客
戶或場所使用者對性騷擾的認知

資料來源：平機會《2021年全港性騷擾調查》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聶曉輝

職場性騷擾者的身份（可選擇多於一項）

●職級相同的同事：44.6%
●職級較高的同事（包括僱主、直屬上司、管理層）：25.9%
●客戶或服務對象：14.5%
●職級較低的同事：12.1%
●在同一地方工作，但並非屬於同一公司／機構的人：11.7%

受訪者曾遭受網絡性騷擾的形式（可選擇多於一項）

●在網上收到不雅照片或影片：55.8%
●在網上收到有性含意的訊息：47.1%

●收到涉及性的言語或有關性的笑話：26.7%
●收到裸露身體的照片或影片：11.9%

●在受訪者表明拒絕的情況下，仍不斷被
人提出性要求：11.6%
●未經受訪者同意下，收到不雅圖像或影
片：4.8%

受訪者曾遭受職場性騷擾的形式
（可選擇多於一項）
●當着受訪者面前與其他人說有關性的話題或
笑話：61.5%

●收到有關性的話題或笑話：37.9%
●被人作出不恰當的身體接觸，例如強吻、觸摸或擦過臀部：

●被問及性生活：16.8%
●在受訪者拒絕的情況下，仍不斷被邀請約會：13.6%
●被人作出性侵犯或企圖性侵犯：6.7%
●有人以工作、金錢或其他利益作條件，被人提出性要求：


